钦州市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法及房屋搬迁安置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一）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衔接需要。2024年6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并已于今年5月1日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作了新的规定，114号文在征地中对就业安置人员、住房搬迁安置人员资格界定规定中，也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衔接，才能适应新的规定。
（二）与就业留地安置改为自谋职业补助政策调整衔接需要。我市出台了《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工作补充意见的通知》（钦政办规〔2021〕1号规定，从2021年起，对新征地项目在对被征地农民集体就业安置用地统一改为自谋职业货币补助方式。114号文还有留地安置、就业用房安置表述不符，而钦政办规〔2021〕1号文件未有经过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等规范性程序。
　　（三）与住房留地安置改为货币安置政策调整衔接需要。我市出台了《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工作补充意见的通知》（钦政办规〔2021〕1号）规定，从2021年起，对新征地项目在搬迁户人员住房安置上作了重大调整，即消宅基地安置方式，由原来的以宅基地安置调整为采用货币安置方式。114号文还是以宅基地作住房安置、公寓房安置的表述不符，而钦政办规〔2021〕1号文件未有经过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等规范性程序。
　　（四）为今后方便调整变量标准需要。114号文中将征地程序、工作流程、补偿标准都统一集中在一份文件上，对一些变量的标准如果需要调整的，需要对整份文件修改，不方便操作。如征地补偿标准（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需要三年一调整并上报自治区审批。借鉴南宁、来宾市等地制订的征地搬迁政策，将一份办法调整为《征收集体征地程序》（不变）、《征收集体征地搬迁管理办法》（不变）、《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安置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变量）三份文件。
　　（五）园区调整明确征地实施责任主体需要。我市的园区体制已进行了改革，其中将位于进港大道东面的高新区二期划入了自贸片区管理范围，但其范围是落入了“主城区和滨海新城规划区”中的钦南区辖区范围，需要明确今后征搬工作实施责任主体为钦南区政府。
　　（六）部分政策明确需要。114号文在具体征地搬迁工作中，还有如住房安置预留指标、过渡费时间合理调整、交地奖励政策、对政府（含政府部门）在征地承诺留地安置历史遗留问题等，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
二、聚焦主要的几个关键问题
　　１、被征地住房搬迁安置中对原传统宅基地安置方式作了重大调整（取消了实物安置，改为货币安置）。
２、就业用地安置方式作了重大变化（取消了留地实物留置地安置方式，改为自谋职业补助费货币安置）。
[bookmark: _GoBack]３、就业安置自谋职业补助标准、住房安置费补偿标准、区片综合地价、房屋及地上随着物补偿标准。与相邻地区对比，我市114号文的标准与南宁和来宾市新制订的补偿标准相差不大，建议我市本次不作调整。
三、重点考虑的几个具体关键问题
（一）对征收集体未利用地征地补偿标准方面。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文件规定：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征地补偿标准按不低于征收农用地标准的0.6倍补偿；征收集体未利用地征地补偿标准按征收农用地标准的0.1-0.4倍补偿。但我市一直习惯做法是征收集体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不分地类，统一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100%补偿。南宁市、来宾市的做法和我市一直以来的做法相同，我们建议征收集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还是按习惯做法，不分地类统一按区片农用地标准的100%补偿。
　　（二）我市在征收集体土地中就业安置支出占征地费用比例较高。就业安置自谋职业补助费（目前标准是5万元／人）支出占比例较大，在本次修改管理办法中，我们对获得这方面的人员资格规定中，在确保被征地农民合法、合理权益、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严格把关控制。即对以下人员不给予就业安置资格认定：１、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在职在编人员和离退休（俗称“体制内吃公饷”）人员；２、国有企业正式职工身份（俗称：“国家工人”）和离退休人员，以及国有企业改制享受过职工身份置换政策待遇人员；３、原籍不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空挂户及挂靠迁入人员。４、已享受过但不仅限于在本集体征地就业安置政策待遇的人员；５、原籍不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婚姻投靠父母迁入的成年继子女，等等。
　　（三）我市在征收集体土地中，住房搬迁安置支出占征地费用比例也较高。住房安置货币补偿费（目前标准是30.4万元／人）支出占比例较大，在本次修改管理办法中，我们对获得这方面的人员资格规定中，我们的原则是：必须为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并搬迁到其本人住宅房屋，在确保被住房搬迁户合法、合理权益、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严格把关控制。即对以下人员不给予住房搬迁安置资格认定：１、已享受过集资建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住房、限价住房政策待遇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在职在编人员和离退休（俗称“体制内吃公饷”）人员；２、已享受过集资建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住房、限价住房政策待遇的国有企业正式职工身份和离退休（俗称：“国家工人”）人员；３、已享受过但不仅限于在本集体征地搬迁安置政策待遇的人员；４、因继承而取得被搬迁住房权属份额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５、原籍不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空挂户及挂靠迁入人员；６、原籍不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原迁出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宅基地住房，因婚姻投父母的成年继子女，等等。
（四）对于搬迁住房安置按一直以来每人80平方米标准执行，建议再按此标准。但货币补偿的房价中，上一轮定的为3800元／平方米执行，每一个人货币补偿标准为30.4万元，建议再按此标准执行。
（五）综合对比南宁市、来宾市的标准，本次征地费补偿、房屋搬迁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不作调整（仍按2012年制订的标准）。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2条规定，各市、县（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房屋及地上随着物补偿标准三年一调整，并须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我市上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房屋及地上随着物补偿标准是2023年制订和公布，已近三年。按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通知，新的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房屋及地上随着物补偿标准要进行制订上报。

